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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̂ 

盅

妾

必

•*r%
lrt^w

-w
,1  5./>.̂

-\.#，
..v^^^*"  

/^   
^xeu-'le

公

吳
健
摊
女

^̂̂
”上一二

否
)
担

£

歡
迎
大
小
貯
蓄 

保
險
箱
等
租
賃 

安
全
貯
蓄
户 
口 

生
意
私
人
貸
欵

亠 士 厶 £

滙
兌
旅
行
支
票- 

代
理
保
管
公
債 

均
有
人
壽
保
障 

歡
迎
華
友
光
顧

塞

学

月
 

美
聯
社
紐
約
电c

学
人
物
理
學
專
家.

应 W

■

@
@
B

D
 
T
 
L
 

Q
 

C
 L. 

R

人
已
融
名
。禦
寒
第
一
。 

英
倫
製
：

卡 
封
：2
日 .川
.
：̂ !
 
勺
 

—. 1
託.人
尸
容
打
之

t S

均
一 
物
理
定
律
巾
排
除
济
究%
声
與
陝
核
物 

理
之
障
円
榮
度
昔
貝
爾
产
。

曾
協
助
兩 

噂
士
曾
此
成
就
七

11行
哥
俗
]':
•■:::'
7,- 
年
物
凡
女 

敎
授
《
佻
緯
博
士
。
現
办
已
接
期
受
一.
.:?
一T

2) ge 
P

紅
邊
羊
毛 

長
袖
內
衫

省

一 

T
 

一 

筆
斯
高
沙
銀
行
雲
髙
華
埠
宴
变
夾
歌
林
比
亞
街
支
行
啓
『

/^™
sx3c3^r*^r^T2TrM

Tm
:r7JT^rETm

z:rlnrIrrK
:lnm

r?nE^Ir$qD
W
FW

2rm
TTSnr8r9*7r^k

二L-I 

/
了 

功
，

動
阜 
一 
事
及
灯
狀 
一 紙 " 
退 /

乂

8
 95

每
件
特
價
。六
元
九
毛
五 

開
腔
嫩
羊
毛
短
袖
內
軽

4#676Z9l<5M f
—

5̂
t/̂
z*z)6z*z_2a>̂
z♦̂
•7̂
1L¥4̂
/̂

*,

,'i- 
博
士
生

—
於
上
藩
。
呈
类
依
中
央
大 

學
後
來
>
、入
加
大
求
洋
造

-:}
制/
酔
卜
學 

位
。
現
己
歸
化
爲
大
國
籍
氏
一
吳
博
十
己
婚 

-
ifij焉
一 
子
之
母
C
夫
名
與
家
通
二
二
门
)
。
一

弋

里

紐約 

f
 

五一 仁壽藥行

凈

2

Q

E
 106

Pe Dp

/
^

一
办 

下i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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